[bookmark: _GoBack]关于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意见
一、审核情况
（一）申请人基本情况
申请人全称为“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在广东省河源市新市区红星路199号，2010年在河源市源城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基础上组建成立，目前在广东股权交易中心集中登记托管。
申请人法定代表人卓仲宇，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注册资本517,000,004元，总股本517,000,004股,主营业务为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同业拆借、投资理财等中国银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截至2018年6月30日，申请人股本总额为517,000,004股。其中：法人股267,825,038股，占总股本的51.80%；自然人股249,174,966股，占总股本的48.20%。
申请人主营业务为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同业拆借、投资理财以及中国银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二）审核过程
申请人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行政许可申请于2018年10月24日正式受理。依据《公司法》《证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公众公司办法》）《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3号——定向发行说明书和发行情况报告书》《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4号——定向发行申请文件》和《关于股东人数超过200人的未上市商业银行增发股份有关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18]24号）等相关规定，我们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文件进行了合规性审核，于2018年11月7日向申请人发出书面反馈，申请人、律师及会计师于2018年12月5日提交了第一次反馈意见回复。
二、审核中关注的问题
　　（一）关于财务指标及监管指标
　　 审核中关注到，申请人净利差、净息差、拨备覆盖率、不良贷款率如下：
单位：%
	 
	2018年1-6月
	2017年
	2016年
 

	净息差
	 
	4.26
	4.35

	净利差
	 
	4.14
	4.2

	拨备覆盖率
	312.30
	468.82
	393.44

	不良贷款率
	0.89
	0.59
	0.65


　　申请人选取的同期可比公司对应平均指标如下：
单位：%
	 
	2017年
	2016年
 

	净息差
	2.43
	2.44

	净利差
	2.22
	2.23

	不良贷款率
	可比股份制银行
	1.78
	1.77

	
	可比城商行
	1.53
	1.68

	
	可比农商行
	1.43
	2.01


要求申请人补充披露：（1）各项生息资产的平均收益率以及各项负债的平均成本率与同行业可比银行的差异及其原因分析，说明申请人经营业绩的合理性；（2）报告期内贷款五级分类具体情况、贷款逾期及展期情况，分析不良贷款与逾期贷款的差异情况；（3）结合信贷客户类型、规模、行业分布、客户资质等补充披露不良贷款率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差异原因；（4）拨备覆盖率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是否存在差异以及差异的原因分析；（5）申请人对贷款风险的防范及应对措施。要求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申请人回复如下：
申请人选取了的同行业可比银行是：江苏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江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关于各项生息资产的平均收益率以及各项负债的平均成本率与同行业可比银行的差异及其原因分析以及申请人经营业绩的合理性。
报告期内，申请人生息资产与计息负债明细情况如下：
万元、%
	项目
	2017年度
	2016年度

	
	平均余额
	利息收支
	平均利率
	平均余额
	利息收支
	平均利率

	生息资产小计
	1,023,629.64
	58,875.21
	5.75
	819,768.76
	49,984.24
	6.10

	存放中央银行款项
	137,750.18 
	1,926.29 
	1.40 
	111,655.33
	1,525.95
	1.37

	存放同业款项
	231,035.41 
	9,078.84 
	3.93 
	224,404.00
	8,002.80
	3.57

	交易性金融资产
	2,000.00 
	62.00 
	3.10 
	333.33
	7.64
	2.29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6,657.67 
	533.34 
	8.01 
	0.00
	0.00
	0.00

	发放贷款和垫款
	525,404.74 
	41,550.48 
	7.91 
	471,184.49
	40,010.81
	8.49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8,596.28 
	994.21 
	3.48
	0.00
	0.00
	0.00

	持有至到期投资
	36,547.86 
	1,694.78 
	4.64 
	12,191.61
	437.04
	3.58

	应收款项类投资
	55,637.50 
	3,035.27 
	5.46 
	0.00
	0.00
	0.00

	计息负债小计
	948,092.49
	15,199.20
	1.61
	755,876.12
	14,344.88
	1.90

	向中央银行借款
	11,000.00 
	357.16 
	3.25 
	1,000.00
	16.64
	1.66

	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存放款
	81,408.63 
	2,961.16 
	3.64 
	83,814.00
	3,886.21
	4.64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
	825.00 
	33.36 
	4.04 
	0.00
	0.00
	0.00

	吸收存款
	855,169.65 
	11,847.52 
	1.39 
	671,062.12
	10,442.03
	1.56


 
申请人净利差与净息差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相比较高的原因是生息资产的平均收益率较高，各项负债的成本收益率较低。
　　1）生息资产平均收益率分析
申请人及同行业可比公司主要生息资产占总资产比例如下：
单位：%
	[bookmark: _Hlk530060401]项目
	2018年6月末
	2017年末
	2016年末

	
	申请人
	同行业
	申请人
	同行业
	申请人
	同行业

	现金及存放中央银行款项
	17.82
	10.58
	15.16 
	10.52
	20.15 
	11.05 

	存放同业款项
	17.32
	1.30
	15.77 
	1.23 
	19.05 
	2.87 

	交易性金融资产
	0.15
	0.81
	0.18 
	0.72
	0.22 
	0.84 

	应收款项类投资
	1.12
	4.47
	3.24 
	5.72
	0.22 
	5.91 

	发放贷款和垫款
	47.88
	50.86
	48.57 
	48.25
	53.13 
	48.05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5.02
	16.93
	5.64 
	18.83
	0.00 
	19.09 

	持有至到期投资
	5.97
	10.73
	5.78 
	10.23 
	1.82 
	8.23 


申请人及同行业主要生息资产平均收益率如下：
	[bookmark: _Hlk530064458]项目
	2017年末
	2016年末

	
	申请人
	同行业
	申请人
	同行业

	现金及存放中央银行款项
	1.40
	1.02
	1.37
	1.32

	存放同业款项
	3.93
	3.38
	3.57
	2.65

	发放贷款和垫款
	7.91
	5.58
	8.49
	5.69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持有至到期投资
	4.13
	3.07
	3.58
	3.18


 
综合各项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和各项资产的平均收益率情况，申请人的生息资产收益率与同行业的差异主要受发放贷款和垫款的平均收益率影响。2016年-2017年，申请人发放贷款和垫款的平均收益率比同行业分别高出2.80个百分点和2.33个百分点。
申请人与同行业发放贷款和垫款的平均收益率差异主要原因是申请人定位于河源市区县，对河源市区县的贷款比例超过其总贷款的90%以上，而同行业可比公司均为上市城市商业银行，其贷款客户多集中于较为发达的地级市等地区。由于申请人贷款客户主要来源于河源市县区地区，其贷款客户规模较小，经营风险较高。因此，申请人获得了较高的风险溢价。申请人与同行业可比公司贷款客户详细情况对比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年末
	2016年末

	
	申请人
	同行业
	申请人
	同行业

	前十大贷款客户户均贷款额度
	8,510.90
	25,521.17
	6,830.00
	26,639.40 

	小微贷款比例
	58.50
	35.65
	58.38
	-


注：（1）前十大贷款客户户均贷款额度=前十大贷款客户总额/10；（2）小微贷款比例=小微企业贷款总额/发放贷款和垫款总额；
　 　2）负债平均成本率分析
申请人及同行业主要计息负债占总负债比例如下：
单位：%
	[bookmark: _Hlk530073599]项目
	2017年末
	2016年末

	
	申请人
	同行业
	申请人
	同行业

	向中央银行借款
	0.00
	1.82
	1.50
	0.50

	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存放款
	5.41
	1.20
	2.48
	2.28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
	0.00
	9.36
	0.00
	11.15

	应付债券
	0.00
	6.71
	0.00
	4.17

	吸收存款
	92.90
	77.70
	93.96
	89.95


 
申请人及同行业主要计息负债平均成本率如下：
单位：%
	项目
	2017年末
	2016年末

	
	申请人
	同行业
	申请人
	同行业

	向中央银行借款
	3.25 
	1.42
	1.66
	1.60

	应付债券
	0.00
	3.38
	0.00
	2.51

	吸收存款
	1.39
	1.99
	1.56
	2.09


 
综合各项负债占总负债的比例和各项计息负债的平均成本率情况，申请人的计息负债成本率与同行业的差异主要受吸收存款的平均成本率影响。2016年至2017年，申请人吸收存款的平均成本率比同行业分别低出0.53个百分点和0.60个百分点。主要原因是：申请人是河源市区网点最多、覆盖面最广的金融机构，存款市场占有率为21.44%，位居河源市金融机构首位，而申请人2016年-2017年的存款中，活期存款占比分别为50.51%和51.24%，同时期同行业可比银行活期存款占比分别为37.31%和35.31%。较高的活期存款占比致使申请人吸收存款的成本率较低。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申请人各项生息资产的平均收益率以及各项负债的平均成本率分析合理。
　 （2）报告期内贷款五级分类具体情况、贷款逾期及展期情况，分析不良贷款与逾期贷款的差异情况。
报告期内五级贷款分类情况如下：
万元、%
	五级分类
	2018年6月末
	2017年末
	2016年末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正常
	625,631.74
	96.67 
	526,681.11 
	96.83 
	473,523.61 
	95.75 

	关注
	15,790.12
	2.44 
	14,052.85 
	2.58 
	17,809.99 
	3.60 

	次级
	2,027.39
	0.31 
	349.59 
	0.06 
	1,273.86 
	0.26 

	可疑
	3,746.55
	0.58 
	2,848.59 
	0.52 
	1,943.03 
	0.39 

	损失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合计
	647,195.80
	100.00
	543,932.14
	100.00 
	494,550.49　
	100.00


贷款逾期及展期情况如下：
报告期内，申请人逾期贷款情况如下：
万元、%
	[bookmark: _Hlk530040698]项目
	2018年6月末
	2017年末
	2016年末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逾期30天以内
	22,813.62
	35.86 
	1,678.82 
	25.62 
	3,903.15　
	38.60 

	逾期31天到90天
	35,039.43
	55.07 
	1,686.37
	25.74 
	1,444.58 
	14.29 

	逾期91天到180天
	2,188.06
	3.44 
	328.09 
	5.01 
	2,078.92 
	20.56 

	逾期181天到270天
	903.00
	1.42 
	449.73 
	6.86 
	488.60 
	4.83 

	逾期271天到360天
	0.00
	0.00 
	21.50 
	0.33 
	325.87 
	3.22 

	逾期361天以上
	2,678.80
	4.21 
	2,387.77 
	36.44 
	1,869.70 
	18.49 

	合计
	63,622.91
	100.00 
	6,552.28 
	100.00 
	10,110.82
	100.00 


　报告期内，申请人展期贷款情况如下：
万元、%
	展期贷款五级分类
	2018年6月末
	2017年末
	2016年末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正常
	119,551.12
	94.25　
	75,288.81
	95.59 
	53,856.55 
	82.64

	关注
	6,654.25
	5.25　
	3,051.93 
	3.87 
	11,184.28 
	17.16 

	次级
	20.97
	0.02　
	29.99
	0.04　 
	130.00
	0.20 

	可疑
	616.98
	0.49　
	395.00 
	0.50 
	0.00
	0.00

	损失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合计
	126,843.32
	100.00
	78,765.73
	100.00
	65,170.83
	100.00


申请人根据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贷款风险分类指引》（银监发〔2007〕54号）、《小企业风险分类方法》（银监发〔2007〕63号），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对企事业单位贷款、小企业贷款、自然人贷款，分别使用不同的分类方法。同时根据《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信贷风险分类指引》（银监发〔2006〕23号）中“六、分类标准”之“（二）企事业单位贷款和自然人其他贷款分类标准”之“3.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一般划入次级类”之“（8）本金或利息逾期91天至180天的贷款或表外业务垫款31至90天。”及《关于调整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监管要求的通知》（银监发〔2018〕7号）中“二、调整方式及参考因素”之“（一）贷款分类准确性。根据单家银行逾期90天以上贷款纳入不良贷款的比例，对风险分类结果准确性高的银行，可适度下调贷款损失准备监管要求……”，申请人制订了河源农商行贷款分类管理办法，对逾期贷款30天以内或逾期31天至90天，划分为五级贷款分类中的正常类或关注类；对逾期贷款91天及以上，划分为五级贷款中的不良贷款类。
会计师认为，申请人报告期内五级贷款、展期及逾期贷款分类准确，不存在重大偏离《贷款分类指引》相关规定的情况。
　 （3）结合信贷客户类型、规模、行业分布、客户资质等补充披露不良贷款率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差异原因。
 申请人不良贷款率较同行业可比公司平均水准显著偏低，主要原因分析如下：
 1）信贷客户类型分析
 报告期内，申请人及同行业可比公司的信贷客户按照地域类型的分布情况如下：
单位：%
	项目
	2018年6月末
	2017年末
	2016年末

	
	申请人
	同行业
	申请人
	同行业
	申请人
	同行业

	注册地所在市
	95.61
	71.36
	97.16
	72.69
	97.36
	77.64

	其他地区
	4.39
	28.64
	2.84
	27.31
	2.64
	22.36


尽管区域性商业银行信贷客户总体地域集中度较高，但申请人相较同行业可比公司，信贷客户在地域类型的分布上更为集中。申请人作为县区级农商行，长期根植于当地，具备较强的地缘优势，在持续集中服务当地企业客户的过程中，积累了强大的信评及管理经验，在“贷前、贷中、贷后“各信贷环节中能够发挥地缘信息及人脉优势，有效深入企业内部了解尽调，对当地企业风险把控的能力更强。
报告期内，申请人及同行业可比公司的信贷客户按照客户性质类型的占比情况如下：
单位：亿元
	项目
	2018年6月末
	2017年末
	2016年末

	
	申请人
	同行业
	申请人
	同行业
	申请人
	同行业

	公司贷款
	56.05
	73.74
	58.80
	74.22
	58.87
	75.75

	个人贷款
	42.36
	26.26
	41.20
 
	25.78
	41.13
	24.25


从信贷客户类型来看，申请人相较于同行业可比公司个人贷款占比相对较高，主要系个人经营性小额贷款相对较高，信贷风险得到有效分散。
2）信贷客户规模分析
报告期内，申请人信贷客户规模分布情况如下：
单位：%
	客户规模
	2018年6月末
	2017年末
	2016年末

	大型企业
	0.00
	0.00
	0.00

	中型企业
	0.00
	0.00
	0.00

	小型企业
	74.11
	74.62
	73.91

	微型企业
	8.12
	7.13
	6.89

	个人经营性贷款
	17.77
	15.07
	13.87


从信贷客户规模来看，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显著不同的是，申请人所有信贷客户均为规模较小的小微企业客户及经营性贷款个人客户，由于单户规模显著较小，申请人贷款客户呈现出数量多、单笔信贷数额小的特征，信贷风险得到有效分散。
3）信贷客户行业分布分析
报告期内，申请人及同行业可比公司的贷款行业分布情况如下：
单位：%
	项目
	2018年6月末
	2017年末
	2016年末

	
	申请人
	同行业
	申请人
	同行业
	申请人
	同行业

	农林牧渔业
	21.46
	3.65
	26.86 
	3.71
	28.52
	4.02

	批发零售业
	35.57
	11.94
	25.55
	9.82　
	25.63 
	9.31　 

	　房地产业
	18.97
	1.22
	17.10
	1.34
	11.26
	1.60

	建筑业
	15.74
	3.83
	20.36
	4.34
	17.47
	3.88

	制造业
	3.38
	33.95
	5.39
	35.47
	8.90
	36.06


参考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2017）》，全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主要集中在批发零售业、制造业和农林牧渔业。由于申请人属于县区级农商行，致使其贷款投向集中在农林牧渔和批发零售等行业。农林牧渔和批发零售业由于其固有的行业特征，不良贷款率较高，申请人农林牧渔和批发零售业占贷款比例显著高于同行业，而制造业占比显著低于同行业。所以从信贷客户行业分布及同行业数据可获得性角度分析，并不能有效分析出申请人相比于同行业不良贷款率较低的原因。
4）信贷客户资质分析
报告期内，申请人及同行业可比公司按照担保方式分类的信贷构成如下表所示：
单位：%
	项目
	2018年6月末
	2017年末
	2016年末

	
	申请人
	同行业
	申请人
	同行业
	申请人
	同行业

	质押贷款
	2.41
	10.52
	2.82
	11.44
	2.96
	13.35 

	抵押贷款
	94.32
	38.42
	91.84
	37.69
	92.55
	38.01 

	保证贷款
	1.72
	45.26
	3.8
	45.31
	3.95
	41.04 

	信用贷款
	1.54
	5.80
	1.54
	5.56
	0.54
	5.08 


报告期内，相较于保证贷款发放占比较高的同行业可比公司，申请人的抵质押类贷款较同行业可比公司显著较高，完全无担保的信用贷款占比极小，对当地企业信贷的抵质押物准入标准更为严格，发放的抵质押类贷款中，担保物主要为房产及土地，折扣率为30%-70%，能够完全覆盖信贷风险敞口，随着近年房产及土地价格的逐年增长，发行人的信贷风险进一步降低。相比同行业更加审慎的信贷增信措施使得发行人的多数不良贷款均能通过处置抵质押物的方式完全收回，较好遏制不良贷款发生。
此外，在风险管控及制度建设方面，申请人信贷管理措施细致程度较高。一是申请人在不良贷款清收处置时通过强化对各机构贷款回收工作的考评，落实清收责任，实施一户一策，并实行专人清收，对信贷机构主要负责人落实责任期内保额清收责任制，签订目标责任状，责任期内，各机构不良贷款余额不得超过上年末不良贷款余额，零余额机构必须保持不良贷款为0，确保了贷款本金和利息按时足额回收。二是动态调整不断优化客户结构。申请人通过贷前调查充分对客户进行评价，并根据评价结果，明确客户是否进入或退出，针对退出客户，制定退出计划，通过动态调整不断优化客户结构。同时以个人高端客户消费贷款业务品种为依托，实现优质高端客户的引入，通过调整准入条件和额度，进一步提升高端客户比例，严格限制高风险客户准入，加大压缩高风险客户占比力度。
会计师认为，申请人不良贷款余额划分较为准确，不良贷款率与同行业差异原因合理。
　 （4）拨备覆盖率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是否存在差异及差异的原因分析
报告期内，申请人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拨备覆盖率情况如下：
单位：%
	[bookmark: _Hlk530307246]项目
	2018年6月末
	2017年末
	2016年末

	
	申请人
	同行业
	申请人
	同行业
	申请人
	同行业

	拨备覆盖率
	312.30
	251.67
	468.82 
	224.36
	393.44
	196.53　 

	贷款损失准备充足率
	668.84
	537.38
	836.20 
	471.77
	768.96 
	648.54

	不良贷款率
	0.89
	1.58
	0.59
	1.67
	0.65
	1.79


申请人拨备覆盖率与同行业存在差异，2016年-2017年末及2018年6月末申请人拨备覆盖率比同行业高出196.91个百分点、244.46个百分点和60.63个百分点。申请人拨备覆盖率较高的原因主要是：
1、贷款损失准备计提充足。2016年-2017年末及2018年6月末，申请人贷款损失准备充足率比同行业同期高出120.42个百分点、364.43个百分点和131.46个百分点。充足的贷款损失准备，致使拨备覆盖率计算公式中分子偏大，拨备覆盖率数值偏大。
2、不良贷款较低。2016年-2017年末及2018年6月末，申请人不良贷款率比同行业同期低出1.14个百分点、1.08个百分点和0.69个百分点。较低的不良贷款，致使拨备覆盖率计算公式中分母偏小，拨备覆盖率数值偏大。
会计师认为，申请人拨备覆盖率、贷款损失准备充足率和不良贷款比率指标的计算符合相关规定。
（5）申请人对贷款风险的防范及应对措施
 随着申请人经营风险的复杂程度逐渐增高，贷款风险防范及应对措施将相应提高，考虑目前市场环境变化，在推动贷款风险防范工作时，基于市场化和法治化原则，申请人进一步加大新常态化下贷款风险的防范及应对。
 第一，结合债务人上下游企业、供应链金融融资状况，用市场化的眼光对不良贷款进行价值重估，通过引入战略投资者，利用重组、并购等方式对不良贷款进行市场化处置，实现不良贷款价值的最大化；
第二，在总行层面建立逾期贷款、关注类贷款风险监控机制，建立统一台账，设置逾期贷款占比、关注类贷款占比预警线，全面管理申请人存量贷款质量，对全部逾期贷款制定清息方案，超90天贷款全部入账不良贷款；
第三，动态监控逾期贷款迁徙状态，对逾期贷款按30天、60天、90天进行划断监测，对逾期30-90天贷款进行重点监控，及时发现贷款质量下滑风险；
第四，对高风险授信客户重点关注欠息和清收，清收和防范结合，严防向不良贷款转化，对一般高风险客户，采取减少存量贷款余额，补充担保条件，尽可能降低相关贷款风险暴露。
　　 会计师认为，申请人对贷款的风险防范及应对措施合理、有效，内部控制完善。　　　　　　　　　　　　　　　　　　　　　　　　　　　　　　　　　　　　　　　　　　　　　　　　　　　　　　　　　　　　　　　　　　　　　　　　　　　　　　　　　　　　　　　　　　　　　　　　　　　　　　　　　　　　　　　　　　　　　　　　　　　　　　　　　　　　　　　　　　　　　　　　　　　　　　　　　　　　　　　　　　　　　　　　　　　　　　　　　　　　　　　　　　　　　　　　　　　　　　　　　　　　　　　　　　　　　　　　　　　　　　　　　　　　　　　　　　　　　　　　　　　　　　　　　　　　　　　　　　　　　　　　　　　　　　　　
　 　（二）关于财务报表编报基础
 审核中关注到，申请人财务报表附注中披露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是《企业会计准则》和《金融企业会计制度》。要求申请人补充披露以《金融企业会计制度》（已废止）为基础编制财务报表的具体情况，说明以《金融企业会计制度》（已废止）作为财报编制基础是否符合法律法规或企业会计制度相关规定。请律师、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申请人回复如下：
申请人是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在河源市源城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基础上组建的中小金融机构。中国银保监会及其各地的派出机构（以下简称“银保监机构”）是申请人主要监管部门。同时，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的通知》（国发[2003]15号）和《国务院办公厅转发银监会、人民银行关于明确对农村信用社监督管理职责分工指导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4]48号）的规定，广东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以下简称“省联社”）代表广东省政府承担对当地信用社（包括农村信用社改制的银行类金融机构）的管理、指导、协调和服务，并承担结合当地信用社实际，制定信用社业务经营、财务核算、劳动用工、分配制度、风险控制等管理制度并督促执行的职责。
据此，2014年省联社发布了《关于印发广东省农村合作金融机构2014年第二批会计结算业务制度的通知》（“《省联社通知》”），其中包括《广东省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会计工作基本规定》（以下简称“《省联社会计工作基本规定》”）和《广东省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数据大集中系统会计分录（2014修订版）》（以下简称“《会计分录》”）等附件。
《省联社会计工作基本规定》明确：
1．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企业会计准则》和《金融企业会计制度》等有关法规规定，结合我省农合机构的实际情况”制定；
2. 要求“农合机构在日常开展会计结算业务过程中，必须遵守本规定”。
同时，《省联社通知》要求“各农合机构要在省联社制度的基础上，结合实际制定实施细则”。
据此，申请人制定了《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会计工作基本规定》（“《河源农商行会计工作基本规定》”），并描述其制定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企业会计准则》和《金融企业会计制度》、省联社《广东省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会计工作基本规定》等有关法规规定”。
此外，《省联社会计工作基本规定》规定，“会计科目由广东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按照资金性质、业务特点、经营管理和核算要求设置和使用。”同时，在《会计分录》中省联社规定了各项业务的会计确认和计量等会计处理。申请人实践中其按照《会计分录》的规定执行各项业务的会计处理并由省联社开发的“广东省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数据大集中系统”（“大集中系统”）自动生成相应的财务报表，《会计分录》及大集中系统自动生成的财务报表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根据《财政部关于公布废止和失效的财政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目录(第十一批)的决定》《金融企业会计制度》《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企业会计准则第1号——存货》等38项具体准则、《中国银监会关于银行业金融机构全面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通知》《广东省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会计工作基本规定》等相关规定或文件，申请人财务报表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审计报告》中财务报表的各项数据无需为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进行调整。
律师、会计师认为，经审计的财务报表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各项数据无需为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进行调整。
　　三、合规性审核意见
　　根据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文件及对反馈意见的回复，我会认为，申请人信息披露基本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公众公司办法》《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3号——定向发行说明书和发行情况报告书》《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4号——定向发行申请文件》和《关于股东人数超过200人的未上市商业银行增发股份有关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18]24号）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相关中介机构已就本次申请的相关问题依法发表了明确的意见。据此，我会同意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申请。

